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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都市土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探討」 

期中報告審查會議議程 

壹、背景說明 

本部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將領海外界線範圍內「領海及內水」納

入區域計畫實施範圍之政策，於 104 年 5 月依區域計畫法完成全

國 17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海域區之劃定與核備作業；並循法制作

業程序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修正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，

正式將我國主權所及海域全面納入土地使用管制之範疇進行管

理。 

目前依規定劃定之海域區面積約 52,000 平方公里，約為我國

陸域範圍之 1.6 倍。而為踐行土地使用主管機關對於我國管轄海

域之積極管理作為，建立海域整體管制機制，增訂非都市土地海

域區（海域用地）容許使用審查機制，採「區位許可」方式管理，

並規範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發布施行之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」，以維持用海秩序。依上開管制規則規定，「區位許可」包

含既有合法使用（無需重新申請）及新申請案件（「區位」由內

政部審查、「使用行為」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）二部分。 

有關海域區之區位許可，無論既有合法使用或新申請案件，後

續將進行確認既有合法使用案件及審查新申請案件作業；為研析

區位許可優先順序與期間、處理許可案件相關資料彙整建檔供管

理查核，並檢視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有關海域區區位許

可機制及許可機制之內容合理性與完備性及現行審查方式，爰辦

理本案。 

本案於105年4月6日與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簽訂委

託契約，前於 105 年 7 月 14 日召開期初報告審查會議、同年 9月

26 日召開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，依契約規定期限內於 105 年 9

月 29 日檢送期中報告書，為廣納專家學者、有關機關意見，及審

查本案期中報告書內容，爰召開本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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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議程 

一、主席宣布開會 

二、作業單位說明 

三、規劃單位簡報（30 分鐘） 

四、綜合討論 

五、散會 
 


